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

个体工商户名称：                        

经 营 者 姓 名：                        
	敬    告

1、申请人在填表前，应认真阅读《一次性告知单》和本表注解事项。如有疑问，请登录www.BAIC.gov.cn网站查询相关内容。

2、申请人应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3、申请人应如实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4、提交的申请文件、证件应当是原件，确有特殊情况只能提交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经营者签字。

5、提交的申请文件、证件应当使用A4纸。

6、填写申请书应字迹工整，不得涂改，应使用蓝黑或黑色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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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第一版）

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表

	名   称
	

	经营场所
	北京市    区（县）

	
	□中关村科技园区     □北京商务中心区       □奥林匹克中心区□金融街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顺义临空经济区

	经营者姓名
	
	资金数额
	元

	经营范围
	

	组成形式
	个人经营（    ） 家庭经营（    ）

	从业人数
	合计（包含经营者）：             人

	
	其中：本市下岗人员       名，       外地来京人员       名

	经营者签字：

（主持经营者签字）
年    月    日


注：1、填写经营场所时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明确到门牌号或房间号。如无门牌号或房间号的，要明确参照物。请根据实际地址参照《北京市六大重点产业功能区四至范围参考目录》选择填写所列区域。
2、家庭经营的，“经营者姓名”栏填写主持经营者姓名。
经营者基本情况表

	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外地来京人员暂住证复印件粘贴处



	固定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注：1、家庭经营的，本表用于填写主持经营者情况，请复印本表填写其他经营者的情况。
    2、请据实填写联系方式，其中“固定电话”、“邮政编码”为必填项。

经营场所证明

	名    称/

经营者姓名
	

	经营场所
	 北京市         区（县）                              （门牌号）

	产权人证明
	同意将位于上述地址         m2（建筑面积）的房屋提供给该个体工商户使用。

产权单位盖章

（产权为个人的，由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需  要

证  明

情  况
	证明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见下页
注：1、未申请名称的个体工商户，“名称/经营者姓名”栏填写经营者姓名。

2、“经营场所”栏应填写详细地址，如“北京市××区××路（街）××号××房间”。
3、产权人应在“产权人证明”栏内签字、盖章。产权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产权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同时提交由产权单位盖章或产权人签字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4、对使用下列未取得房屋主管部门颁发的合法有效产权证明房屋从事经营活动的，除填写本表外，还应提交经区县政府批准或授权的乡、镇政府、其他部门或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出具的《临时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以及由生产经营场所的使用人与场所提供人签署的不索取拆迁补偿费用的承诺书。
（1）属于使用城镇地区未取得规划、建设等政府部门批准建设的建筑物；

（2）已被区县政府或有关部门列入拆迁范围但并未实施拆迁的建筑物；

（3）农村地区的建筑物；

（4）房屋所有权证明文件上用途一栏空项或商住用途位置无法识别且规划未明确用途的建筑物；

（5）临时建设的商亭、摊点（不含邮政报刊亭、社区便民菜站）。
5、除上述情形外，使用下列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明。

（1）自建房作为经营场所但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可提交建设单位出具的施工许可证、建设许可证复印件作为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2）原属区县房屋管理局直管公房作为经营场所，但因房屋管理局机构调整无法再由其出具权属证明的，可由区县政府明确的部门出具产权证明。

（3）使用国有企业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作为经营场所，可由主管该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上级单位出具产权证明。

（4）使用科技园区（开发区）内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作为经营场所，由所在区县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出具房屋权属证明文件。

（5）房屋提供者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具有出租房屋经营项目的，即经营范围含有“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设施”等项目的，由该企业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作为住所使用证明。

（6）使用宾馆、饭店(酒店)作为经营场所的，提交加盖公章的宾馆、饭店（酒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7）使用人防工程作为经营场所的，提交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使用人防工程申报表》以及消防部门同意使用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8）使用中央各直属机构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由中央各直属机构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使用证明。

（9）使用国务院各部委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使用证明。

（10）使用中央所属企业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由该企业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使用证明。

（11）使用铁路系统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由北京铁路局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权属证明。

（12）使用军队房产作为经营场所的，提交加盖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局专用章的“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13）使用中、小学校的非教学用房作为经营场所的，由所在区县教委出具同意经营的意见。

（14）经市商务局确认申请登记为社区便民菜店的，由所在街道办事处或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出具同意使用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从事经营的证明。

（15）申请从事报刊零售亭经营的，按照北京市《关于加强全市报刊零售亭建设的意见》的规定，由市政管委出具经营场所证明。

（16）在已经登记注册的商品交易市场内设立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证明由市场服务管理机构出具，并提交加盖该市场服务管理机构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6、将住宅楼内的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作为经营场所的，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并按以下要求提交有关文件：
（1）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提交由产权人签字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2）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提交由购房人签字或购房单位盖章的购房合同复印件及加盖房地产开发商公章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复印件；

（3）租赁商品房或开发商以所开发的商品房自用作为住所，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可提交开发商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4）取得《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其租赁的公有住房作为经营场所的，应当提交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复印件，并由本人在“产权人签字”处签字，但该签字不具有证明产权归签字人所有的效力；以其购买单位房改房作为经营场所的，应提交购买单位房改房合同及购房发票的复印件。
除提交上述文件外，还应填写下页《经营场所登记表》及《关于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

住宅楼及住宅楼底层规划为商业用途的房屋不得从事餐饮服务、歌舞娱乐、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生产加工和制造、经营危险化学品等涉及国家安全、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隐患、影响人民身体健康、污染环境、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生产经营活动。
7、根据建设部等部门制定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的有关规定，不得使用境外机构和境外个人购买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
	房产证复印件粘贴处


经营场所登记表

	个体工商户名称

经营者姓名
	

	经营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本个体工商户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作出如下承诺：

一、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二、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

三、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四、遇有拆迁服从配合，不索取拆迁补偿费用。

申请人：

                                               年   月   日


注：申请人由自然人签字。

关于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           分局）：

                                       （个体工商户的名称/经营者姓名）申请将位于北京市        区（县）                  

                           （房屋坐落的详细地址）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该房屋用途为住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此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并已经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确认。

    特此证明。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盖章）

年   月   日

核发（营业执照）情况

	发照人员签字
	
	发照日期
	       年  月  日

	领执照情况
	本人领取了执照正本一份，副本       份。

签字：                                      年   月   日



	登记费交纳

情      况
	

	备     注
	


注：如遇有登记材料被核驳的情况，应在“备注”栏内注明。
一次性告知记录

附页1：

	请您认真阅读第          号《一次性告知单》的相关内容，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特别提请注意：请登录北京市工商局网站www.BAIC.gov.cn,从“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查询投资人及拟任职人员是否被记入“警示信息系统”，凡有“警示信息”记录的，其再投资或新任职行为在登记时将会受到限制。
申请人：                受理人：              年    月    日

	您提交的文件、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请您按照第       号《一次性告知单》中“应提交文件、证件”部分的            项内容准备相应文件，此外，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申请人：                受理人：              年    月    日


一次性告知记录

附页2：

	您提交的文件、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请您按照第       号《一次性告知单》中“应提交文件、证件”部分的            项内容准备相                                                 应文件，此外，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申请人：                 受理人：              年    月    日

	您提交的文件、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请您按照第       号《一次性告知单》中“应提交文件、证件”部分的            项内容准备相应文件，此外，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申请人：                受理人：              年    月    日

	您提交的文件、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请您按照第       号《一次性告知单》中“应提交文件、证件”部分的            项内容准备相           

应文件，此外，还应提交下列文件：

申请人：                受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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